
@
湯
慧
敏

'
，
叫1

=
、
南
庄
茶
葉
、
竹
南
蕉
糖
、
大
湖
樟

腦
、
獅
頭
山
煤
田
;
山
有
材
、
水
有
魚
..... 

. 

農
、
牧
、
礦
、
工
高
業
，
富
饒
流
域
。

•• 
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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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港
溪
流
域
位
於
苗
栗
縣
北
端
，
主
流
由
東
經
南
庄
、

三
灣
、
頭
份
、
竹
南
四
個
鄉
鎮
，
向
西
注
入

台
灣
海
峽
，
為
苗
栗
縣

三
大
流
域
之

一
。
雖
然
在
縣
內
的
流
域
面
積
不
如
後
龍
溪
廣
大
，
然
而
其
富
庶
的

農
業
環
境
，
與
豐
富
的
山
林
、
礦
產
自
然

資
源
，
從
開
發
以
來
即
備
受
囑
目
，
乃
至
近
代
，
中
下
游
的
頭

份
、
竹
南
繁
榮
的
工
商
發
展
，
更
使
得
中
港
溪
流
域
如
同
鎮
鑽
的
皇
冠
，
正
戴
在
縣
境
北
方
，
閃
亮
著
希

.. 

望
的
光
芒
。

雨
水
氣
候
得
天
獨
厚
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農
業
環
境
優
良
，
副
熱
帶
季
風
氣
候
帶
來
豐
沛
的
雨

量
、
適
中
的
氣
溫
，
以
及
多
樣

的
地
形
使
得
農
產
種
類
繁
多
，
產

量
豐
富
，
自
漢
人
墾
拓
以
來
，
農
業

一
直
是
流
域
內
最
重
要
的
產
業
活

動
。

康
熙
五
十
年

三

七

一
一
)
漢
人
入
墾
竹
南
後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富
饒
便
吸
引
眾
多
的
漢
移
民
進

入
，
從
沿
海
的
平
原
向
東
陸
續
往
丘
陸
、
山
地
開
發

。

乾
隆
年
間
，
頭
份
地
區
最
重
要
的
灌
溉
圳

1

|

隆

恩
圳
完
成
，
東
部
丘
陵

旱
地
得
以
引
水
灌
溉
'
至
光
緒
年
間
，
以
丘
陵
為
主
的

三
灣
與
以
山
地
為
主
的
南

庄
也
完
成
拓
墾

。

漢
移
民
修
建
水
圳
、
啤
塘
等
水
利
設
施
，
克
服
地
形
的
限
制
，
大
大
增
加
了
耕
地
的
面
積

。

民
國
四

十
年
底
，
流
域
耕
地
面
積

-
O
七
八
三
公
頃
，
佔
全
縣
耕
地
面
積

二
十
三
%
'
全
流
域
四
十

三
%
以
上
面

積
均
可
進
行
農
業
利
用
，
其
中
五
十
%
為

旱
田

(
五
四
三
八
公
頃
)
。

各
鄉
鎮
耕
地
面
積
佔
全
鄉
鎮
面
積
的



ο 剩土頃域業遷 流灣三民地% 二 仁比
FIEF U 

十地，內盛， 域更/\國}誨， . 地例
四作流耕景產然產高去四農南凹進以{i在

~l %為域地不業而業達 卡業)上 %f丁頭
4臼伽 的農內面再結，活九學年使最)農份
itt 土業只棋，情隨動!戊從流用低，業最
石 地使有 民改 的 ' IAL 0 ' 竹，高

進用不減國變著重 IJI 事域農只 三
行，到全八，經要見農人業有南何有
農兵 三 仝才。流 1芹性平業口人卡約次六
業中十 二 八域而土 。 j肘，中 lî 九民l 之十
南六五年內會 農其近方%五(凹

其庄%六'的的 業中七間的卡 /'..;， % 
餘懂的公流農變 在 一 成 ' 上六十的

年份竹南鎮 頭份鎮 三灣鄉 南庄鄉流滋合計茵栗縣 佔本縣比例

的 2 ，095 3,4 10 3,26 1 2,0 17 10,783 46可 176 23% 

45 1.-+66 3.4 15 3.006 1‘ 882 10,769 43.534 25% 

50 2,729 3.137 2.7 10 1 ‘ 776 10,352 42.360 24% 

55 2707 3肘3 2.968 1.743 10,47 1 42 .471 25% 

的 2，589 2,589 1,551 1.675 8,401 40、082 21% 

的 2，346 2.507 1,756 1 ‘ 464 8,073 40.133 20% 

70 2,289 2.440 1,647 1,422 7,798 38、 097 20% 

75 1,59 1 2,209 1,647 1.505 6,95237 ‘ 174 19% 

80 1,590 2,12 1 1 后07 1.515 6,834 37.109 18% 

的1.395 2,0 14 1,561 1.509 6,47935 ‘497 18% 

的 1 ，335 1,950 1,562 1.509 6,356 35.135 18% 

v 單位公頃

' I -'另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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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，
農
地
雖
然
日

漸
縮
減
，

但
由

於
技
術
與
品

種
的
改

良

，

中
港
溪
流

域
的
稻
米
產

量

，
仍
古
重
要
地
位

。

~ 

鄉
鎮
則
約
為

三
十
%
至
四
十
%
左
右

。

流
域

內
農
業
人
口
的
比
重
也
降
為

二
十
五
%
'
除

三
灣
超
過
六
成
外
，
其
餘
都
降
到
三
十
%
以

下
，
竹
南
最
低
，
僅
有
十
六
%

。

地
縮
減
產

重型

.E已

耕
地
面
積
雖
然
大
幅
減
少
，
但
由
於
品

種
改
良
與
農
耕
技
術
的
進
步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
的
農
業
依
舊
在
苗
栗
縣
內
佔
有

一
席
之
地
。

以
最
主
要
的
糧
食
作
物
稻
米
為
例
，
民
國
五

十
年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
二
期
稻
米
種
植
面
積

合
計
其

-
O
O

一
六
公
頃
，
佔
全
縣
稻
田
面

ι
積
的
二
十
七
%
'
之
後
比
重
雖
逐
漸
下
降
，



三灣鄉 南庄鄉流鐵合計茵票縣 (自本縣比例

3,464 3,478 26,050 94,153 

2,966 26,379 98,607 

2,977 23,706 94,78 1 

3,38426,51211 2,097 

2,955 23,515 98,757 

3,082 20,153 14 1,545 

2,128 13,814 100,623 

1,6 11 18,549 

14% 

14% 

20% 

17% 

28% 

27% 

25% 

24% 

24% 

90,943 

33 ,509 5,862 639 

9,425 

9,262 3,390 

7,7 l8 L 3,278 

9, 11 9 I 3,565 

8,638 3,358 

1,259 3,658 
←一一一

1,372 2,227 

7,732 1,51 2 

2,587 599 

竹南鎮 頭份自員

50 9,683 

55 10,761 

60 I 9,733 
←一」

65 l l0,444 1 

70 8,564 

75 12,154 
1 一一一--1

80 8,087 I 

7,694 

2.037 

C
D
n

口

nHunHU 

年份

6 
富
饒
北
苗
的
微
石

在二期合計

然
至
民
圓
八
十
八
年
底
，
流
域
稻
田
面
積

三

九
三
五
公
頃
，
仍
佔
全
縣
稻
田
面
積
的

二
十

% 
在
產
量
方
面
，
民
國
五
十
年
，
流
域

二

期
稻
米
生
產
量
合
計
為

二
六
O
五
0
公
噸
，

佔
全
縣
總
生
產
量
近
三
成
(
二
十
八
%
)
，
民

國
五
十
年
至
六
十
五
年
間
，
稻
田
面
積
雖
然

減
少
，
然
而
總
產
量
卻
未
隨
之
減
少
，
即
因

農
業
生
產
技
術
改
良
，
單
位
面
積
生
產
量
提

高
之
故
，
這
十
年
間
，
竹
南
鎮
的
稻
米
產
量

更
高
居
縣
內
各
鄉
鎮
的
第

二
位
，
僅
次
於
苑

裡
鎮
。民

國
七
十
年
之
後
，
流
域
稻
米
生
產
才

因
工
商
業
的
繁
榮
發
展

，

導
致
農
業
人
口
的

單位 ﹒ 公噸

流
失
，
以
及
國
人
飲
食
習
慣
的
改
變
，
產
量

減
少
，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底

，

流
域
內
稻
米
產

~ 1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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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五
八
六
二
公
噸
，
不
及
極
盛
時
期
的
問
分
之

一
，
然
而
頭
份
、
竹
南

二
鎮
稻
米
產
量
仍
分
佔
全
縣
各
鄉

鎮
的
第
五
、
七
名

。

~ 

一
一
一
油區
甘

之
鄉

普
通
作
物
中
，
以
甘
語
最
為
重
要
。
流
域
內
甘
諾
收
穫
面
積
，
民
國
四
十
年
為
二

二
八
七
公
頃
，
佔

全
縣
甘
藹
收
穫
面
積
的

二
十
%
'
其
後
不
斷
擴
大
種
植
面
積
，
至
民
國
五
十
年
左
右
，
流
域
內
甘
諾
栽
種

達
最
高
峰
，
全
縣
四
分
之

一
的
甘
諾
產
自
中
港
溪
流
域
，
竹
南
鎮
的
甘
諾
產
量

一
四
九
五
二
公
噸
，
更
高

居
全
縣
各
鄉
鎮
首
位
。

民
國
七
十
年
之
後
，
因
早
田
變
更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甘
詣
種
植
面
積
大
幅
減
少
，
各
鄉
鎮
種
植
面
積
不

到

一
0
0
公
頃
，
曾
為
全
縣
甘
諾
王
國
的
竹
南
，
更
減
為
極
盛
時
期
的
千
分
之
五
左
右
，
然

三
灣
地
區
的

甘
語
栽
種
面
積
近
年
有
增
加
的
情
形
，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底

三
灣
鄉
甘
諾
產
量
四
八

0
公
噸
，
居
全
縣
各
鄉

鎮
的
第
三
名
，
為
苗
栗
目
前
生
產
甘
藉
的
主
要
鄉
鎮
之
一

除
普
通
作
物
外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特
用
作
物
產
量
、
種
類
亦
豐
'
較
著
名
者
有

.. 
茶
葉
、
甘
一
庶
、
落

花
生
、
芝
麻
、
棉
花
、
香
水
茅
等
，
其
巾
又
以
茶
葉
最
重
要

。

南
庄
三

製
荼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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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，

年別 種茶戶數 種植面積 (單位 - 甲 ) 生產量 (公斤 )

明治 42 年

明治 43 年

明治 44 年

大正 l 年

大正 6 年

大正 11 年

昭和 2 年

招和 7 年

昭和 12 年

昭和 16 年

289 

316 

359 

369 

491 

647 

624 

655 

685 

855 

589 .48 

638.18 

670.08 

699 .3 1 

776 .46 

678.00 

1212.80 

1096.00 

1363 .4 1 

184 1.36 

41,719 

154,55 1 

140,527 

148 ,073 

173 .449 

439,416 

597.1 23 

332.490 

806,887 

774,?9 1 

傳

ilil 

• 

吉主:大正十一年以後資料以竹南都為統計單位 ﹒ 除原來竹南一堡外 ， 尚包括後龍、造精

等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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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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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 

170.0 

241.6 

236.6 

209.8 

60 

65 

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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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J
n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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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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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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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40 

光
復
後
，
政
府
積
極
輔
導
茶

.~ 

農
，
受
大
戰
影
響
而
荒
廢
的
茶
園
再

度
恢
復
盎
然
生
機
。

民
國
四
十
年
，

流
域
內
摘
茶
面
積
共

一
二
七
七
公

頃
，
祖
製
茶
產
量

三
。
一
一
﹒
八
公

噸
，
高
佔
苗
栗
縣
採
茶
面
積
與
產
量

的
四
成
，
民
國
五
十
年
，
全
流
域
摘

葉
面
積
共

一
八
三
八
公
頃
，
佔
流
域

耕
地
面
積
的
十
八
%
'
南
庄
、

三
灣

的
耕
地
中
更
分
別
有

三
十
四
%
、

二

十
九
%
以
上
栽
種
茶
葉
，
流
域
內
茶

葉
種
植
盛
況
空
前
。

三
灣
鄉
的
產
量
更
自
民
國
四
十

單位:公噸

一
直
高
居
苗

五
年
起
至
七
十
年
間
，

栗
縣
各
鄉
鎮
的
第
二
位
。

民
國
四
十

八
年
，
流
域
內
製
茶
工
廠
共
九
家
，



其
中
頭
份
鎮
有
協
陸
、
鼎
隆
兩
家
，
-

二
灣
鄉
有
台
灣
赤
塘
物
產
、
永
興
、
東
和
等

三
家
，
南
庄
鄉
則
有
協

肉
、
出
美
、
開
南
、
琳
記
等
問
家

。

民
關
七
L
l

年
之
後
，
就
業
人
口
湧
向
工
廠
，
嚴
重
街
擊
生
產
與
製
造
過
程
需
要
大
星
人
工
的
茶
業
，

採
茶
面
積
銳
減
，

一兩t
M此
關
八
仁
|
八
年
僅
剩

一
七
一
一公
頃
，
粗
製
茶
產
量

二
0
0
公
噸
，
僅
為
極
盛
時
期
的

1
分
之

一

糖
廠
餘
香
僅
剩
回
憶

除
茶
葉
外
，
日
治
時
期
中
港
溪
流
域
煎
糖
的
生
產
也
曾
盛
極

一
時
，
明
治
四

十
二
年
三
九

O
九
)

竹
南
設
立
荷
果
縣
第

一
家
利
用
機
探
生
產
的

巾
惜
糖
廠
，
隸
屬
於
門
人
帝
國
製
糖
株
式
會
社
，
年
產
合
蜜

糖
山
九
0
0
公
噸
，
大
正
十
年
(
-
九

二
一
)
口
木
政
府
裁
併
小
型
糖

廠
，
苗
栗
縣
境
內
僅
餘

二
家
新
式

糖
廠
，
其
中
之

一
便
是
帝
國
製
糖
株
式
會
社
的
中
港
製
糖
所
，
然
而
中
港
溪
流
域
興
盛
的
糖
業
在

二
次
世

界
大
戰
中
受
到
嚴
重
破
壞
，
過
去
製
糖
的
盛
景
正
式
走
入
歷
史

。

至
於
流
域
內
其
他
特
有
作
物
尚
有
竹
南
的
芝
麻
生
產
，
在
民
國
六
十
年
以
前
，
一
直
高
居
苗
栗
縣
首

位
;
此
外
，
落
花
生
、
香
水
茅
、
棉
花
的
種
植
也
都
曾
在
苗
栗
縣
佔
有
重
要
地
位

。

蔬

傲
視
全
縣

.. I -l I 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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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苗
栗
的
文
一
旦
柚
迋
漸
在

市
場
打
出

名
氣
。

.. 
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農
業
如
同
台
灣
其

他
地
區
，
在
民
國
七
十
年
後
，
受
到
產

一
業
結
構
改
變
的
影
響
，
傳
統
的
農
作
日

漸
沒
落
，
取
而
代
之
的
是
市
場
取
向
的

經
濟
作
物
與
講
求
專
業
技
術
的
生
產
方

式
，
精
緻
農
業
與
觀
光
農
場
成
為
農

村

的
新
景
觀
。

在
新
的
農
業
時
代
中
，
蔬

果
的
栽
種
由
過
去
自
給
自
足
的
副
作

物
，

一
躍
而
站
農
產
的
主
角
。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底
，
流
域
蔬
果
收
穫
間
積
共

三
八
五

一
公
頃
，
佔
流
域
耕
地
問
糙
的

二
十
六
%
'
苗

栗
縣
有
三
十
七
%
的
蔬
菜
產
自
中
港
溪
流
域

。

蔬
果
種
類
中
，
蔬
菜
以
竹
筍
、
蘆
筍
、
甘
藍
最
重
要
，
水

果
則
以
香
蕉
、
蓊
枝
最
特
出
，
而

三
灣
鄉
生
產
的

「
三
灣
梨
」
一
史
與
大
湖
草
莓
同
列
為
雨
果
縣
著
名
水

果
，
從
過
去
的
橫
山
梨
，
乃
至
目
前
的
高
接
梨
，
均
以
肉
細
多
汁
，
廣
受
消
費
者
的
歡
迎

。

蔬
果
的
專
業

生
產
，
以
及
觀
光
休
閒
農
場
的
經
營
方
式
，
大
幅
提
高
農
戶
的
收
入

，
成
為
二
十

一
世
紀
流
域
農
業
發
展

的
新
契
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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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種類 竹南鎮 頭份鎮 一灣鄉 南庄鄉流敏合計苗栗縣 佔本縣比例
~L 
苗

自 竹筍 6 480 1,200 154 1,840 4, 178 44% 
;世

石 自 蘆筍 。 3 O 。 3 8 38% 

甘藍 19 80 144 133 376 1,586 24% 

花椰菜 o 20 82 72 174 2,028 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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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梨 o 0 0 0 0 541 0% 

相橘類 51 2, 182 2,7 19 532 5,48456,815 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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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品總計 1,728 3,89 5,522 1,228 11 ,667 1 紗，978 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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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一
遊
瑛
流
淌
悠
悠

山
林
礦

繁

~ 3 
樣

中
港
溪
中
、
上
游
山
地
、
丘
陵
面
積
廣
大
，
雖
限
制
了
農
業

發
展
，
然
而
豐
富
的
林
相
，
提
供
木
材

、

樟
腦
、

木
炭
、

竹
筍
等

林
產
，
地
下
更
蘊
藏
珍
貴
的
礦
產
，
如
煤
、
石
油
、
顏
料
石

、

磁

士
、
矽
砂
、

石
灰
石
等
，
自
開
發
以
來

，

即
備
受
重
視
，
呈
現
與

中
下
游
平
原
區
農
業
，
不
同
的
產
業
發
展
與
人
文
特
色

。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底
，
苗
栗
縣
山
林
面
積
計
有
九

O
O
八
三
﹒

三
五
六
七
公
頃
，

中
港
溪
流
域
內
，
各
鄉
鎮
的
山
林
面
積
如
下

表
。

資
料
顯
示
，
山
林
共
佔
流
域
面
積

二
十
七
%
'
其
中
又
以

三

灣
鄉
最
凸
出
，
超
過
四
成
的
面
積
為
山
林
，
山
林
在
流
域
的
重
要

性
由
此
可
見
。
事
實
上
，
從
日
治

時
期
開
始
，
本
區
山
林
即
和
泰

安
、
獅
潭
、

大
湖

、

卓
蘭
、
三
義
共
列
為
苗
栗
縣
的
主
要
林
區
，

尤
其
南
庄
的
東
河
流
域
豐
富
的
林
相
，
更
與
泰
安
鄉
同
被
視
為
優

良
森
林
地
區
。

南庄鄉 1 三灣鄉 ! 頭份饋 | 竹南鎮 | 流域共有 | 佔全縣山林比例

9.360ω0叫，站的|

叫75竺o 42.3的」 l竺叫 m2llh竺84
私有 宜，252.0196i2, 1 37 . 0 1 47 山，307.6026 222.59591 5,919.23 

公私共有 L 空
佔各鄉面積

比例

9% 共言↑

5% 

15% 

0% O 。1。。

公有

27% 12% 2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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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度
砍
伐
森
林
銳
減

然
而
，
廣
大
的
林
區
在
第
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卻
因
過
度
砍
伐
，
森
林
面
積
逐
漸
減
少
，
民
國
四
十

三
年

前
後
，
又
因
為
香
茅
油
價
格
高
漲
，
農
民
紛
紛
將
林
地
開
墾
為
香
茅
園
，
不
但
森
林
面
積
銳
減
，
更
導
致

水
土
流
失
，
每
逢
颱
風
一
蒙
雨
，
往
往
造
成
洪
害
，
民
眾
財
產
損
失
嚴
重
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政
府
展
開
擴
大
造
林
計
畫
，
撥
款
補
助
並
以
大
量
人
力
技
術
指
導
，
本
流
域
人
工
造
林

部
分
，
日
治
時
期
多
為
樟
木
，
光
復
後
則
以
相
思
木
與
杉
木
最
多
，
海
岸
地
區
則
以
木
麻
黃
等
防
風
林
為

主
。
對
於
宜
農
宜
林
的
土
地
，
積
極
解
編
，
放
租
放
領
，
或
為
竹
林

、

或
其
果
園
，
務
使
地
盡
其
用
，
提

高
民
眾
的
收
入

。

流
域
歷
年
的
林
產
，
從
早
期
的
木
材
、
樟
腦
、
木
炭
，
乃
至
近
年
的
竹
筍
、
香
菇
等
，
產
量
均
豐
'

為
苗
栗
縣
著
名
特
產

。

伐
木
製
材
風
光
過
往

木
材
為
森
林
最
直
接
的
資
源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上
游
加
裡
山
、
鹿
場
山

等
的
闊
葉
樹
林
為
全
省
之
冠

，

從
日
治
時
期
即
進
行
伐
木
製
材
的
事
業
，
伐
木
工
人
以
簡
單
的
傳
統
斧
鋸
伐
木
後
，
再
以

「
木
馬
」
自
高

峻
的
山
地
運
出
販
賣
或
加
工
，
過
程
艱
辛
驚
險
，
但
早
期
農
業
社
會
缺
乏
就
業
機
會
，
辛
苦
的
伐
木
工
作

4 ‘ \-1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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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，
中
港
溪
上
游
原
本
林
木
蓊
鬱
'

經
長
年
砍
伐
多
巳

童
山
濯

濯
'

政
府
目
前
正
積
極
進
行
造

林
工
作
。

.. 

依
舊
吸
引
大
量
先
民
投
身
其
中
，
有
些
工
人
甚
至
是

父
子

、
兄
弟
檔
，
全
家
皆
以
伐
木
為
業

。

至
日
治
末

期
，
中
港
溪
製
材
及
木
製
品
工
廠
統
計
(
昭
和
十
六

年
，

一
九
四
一
)
:
竹
南
鎮
有
十
八
家
，
頭
份
鎮
十

問
家
，
南
庄
鄉
十
五
家
，
共
計
四
十
七
家

。

光
復
後
，
百
廢
待
舉
，
木
材
需
求
量
激
增
，
製

材
工
廠
大
增
，
苗
栗
縣
在
日
治
時
期
製
材
工
廠
十

三

家
，
至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底
，
增
屆
三
十
四
家
，
其
中

五
家
位
於
中
港
溪
流
域

，
又
以
竹
南
十
家
最
多
，
而

竹
南
鎮
新
南
里
的
永
光
製
材
廠
更
為
當
時
苗
栗
縣
規

模
最
大
的
製
材
廠

。

眾
多
製
材
廠
所
需
木
材
多
就
近

從
中
港
溪
中
上
游
山
地
供
應
，
由
此
可
知
，
本
區
當

時
伐
木
事
業
的
興
盛

。

然
而
，
過
度
伐
林
的
結
果
，
破
壞
林
相
，
造
成



6 
富
饒
北
苦
的
結
石

水
土
流
失
的
危
機
，
民
國
五
十
年
起
，
政
府
即
限
制

伐
木
量
，
加
上
塑
膠
等
新
材
質
的
出
現
，
木
材
需
求

量
減
少

，
開
放
進
口
後
，
林
業
更
受
打
擊
，
本
區
林

業
便
逐
漸
由
木
材
生
產
轉
為
桂
竹
筍
等
其
他
森
林
副

產
品
為
主
。

南
庄
大
湖
樟
腦
莒

寶

士i-: 樟
且腦

蘇學
山笠
林呆

樟
樹煎
面糖
積過
廣去

大並
稱

白為
咸 「
豐台

年灣
問 三

起
，
伐
樟
製
腦
事
業
興
盛
，
其
中
又
以
南
庄
、
大
湖

為
樟
腦
、
樟
腦
油
的
主
要
集
散
地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著

名
的
嬰
拓
家
廿

一貝
南
球
、
黃
祈
英
等
人
，
均
因
製
腦
事

業
奠
定
雄
厚
的
財
力
基
礎
，
而
流
域
內
許
多
地
名
，

如
南
庄
的
蓬
萊
村
，
即
因
英
國
人
在
當
地
設
辦
公
處

.
主
月間卒
山
林
裡
的
蔽
天
林
木

，

最
早
也
是
像
苗
園
中
的
小
樹

苗
一
樣
稚
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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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模
流
淌
悠
悠

14日

大
量
搜
購
樟
腦
，
被
稱
為

「紅
毛
」
的
諧
音
得
名
。

興
盛
的
採
樟
製
腦
事
業
，
從
清
朝

一
直
延
續
到
日
治
時
期
，
明
治
四
十
年
，
台
灣
所
產
樟
腦
油
佔
世

界
產
量
的
八
十
%
以
上
，
日
本
政
府
格
外
重
視
，
然
而
過
度
伐
樟
的
結
果
，
樟
樹
面
積
逐
年
減
少
，
有
鑑

於
此
，
日
本
政
府
特
別
注
重
樟
樹
造
林
工
作
，
苗
栗
縣
內
則
選
定
南
庄
、
大
湖

二
地
大
力
推
廣
，
至
大
正

.. 

十
四
年
，
南
庄
地
區
造

一
四
九
六
公
頃
，
大
湖
造
林

一
四
O
五
公
頃
。

光
復
後
，
樟
腦
(
油
)
的
用
途
為
其
他
化
學
製
品
所
取
代
，
市
場
消
費
減
少
，
樟
樹
造
林
工
作
因
停

止
，
製
腦
工
作
也
逐
漸
淘
汰
，
在
中
港
溪
流
域
消
失

。

木
炭
產

稱
雄
全
台

木
炭
為
早
期
台
灣
社
會
最
主
要
的
燃
料
，
其
中
相
思
木
又
為
木
炭
的
最
重
要
木
材
，
由
於
苗
栗
縣
的

山
林
中
，
相
思
木
所
佔
比
重
甚
多
，
故
苗
栗
縣
木
炭
白
日
治
時
期
即

為
重
要
產
業
之
一
。
面
積
廣
大
的
相

思
林
，
使
得
苗
栗
縣
木
炭
產
量
在
光
復
初
期
高
居
全
台
首
位
，
當
時
台
灣
報
紙
上
的
全
省
木
炭
市
場
行

情
，
即
以
苗
栗
縣
的
價
格
為
標
準

。

而
中
港
溪
流
域
中
上
游
的
相
思
林
，
為
苗
栗
主
要
相
思
炭
生
產
區
之

一
，
主
要
鄉
鎮
均
有
生
產
，
主

要
銷
往
基
隆
、
台
北
等
地

。
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，
流
域
內
產
量

.. 

三
灣
鄉
五
六
二
八
0
0
公
斤
，
南
庄
鄉

三

。
二
三
0
0
公
斤
，
頭
份
鎮

三
二
九
七
六
0
公
斤
，
竹
南
鎮

二
九
八
0
0
公
斤
，
合
計

-
O
三
四
六
六
O



公
斤
，
佔
苗
栗
縣
總
產
量
的

二
十
四
%
。

木
炭
的
生
產
，
後
來
雖
因
天
然
氣
的
普
遍
使
用
而
逐
漸
沒
落

，

仍
無
法
抹
滅
它
對

早
期
農
村
經
濟
的

貢
獻
與
重
要
性
。

竹
筍
香
菇
流
域
特
產

桂
竹
為
中
港
溪
上
游
的
天
然
林
，
氣
候

、

土
壤
極
適
合
桂
竹
的
成
長
，
尤
其
是
南
庄
鄉
蓬
萊
與
東
河

地
區
，
桂
竹
除
竹
筍
可
供
食
用
外
，
竹
材
更
可
作
為
建
築
、
傢
俱
、
釣
竿
等
用
途

。

流
域
每
年

二
月
至
四

月
，
桂
竹
筍
進
入
盛
產
期
，
政
府
近
年
來
積
極
舉
辦
熱
鬧
的

「
南
庄
桂
竹
之
旅

」
活
動
大
力
推
廣
，
桂
竹

成
為
南
庄
最
顯
目
的
農
特
產
明
星

。

香
菇
則
是
另

一
項
流
域
近
年
逐
漸
為
人
重
視
的
農
特
產
品
，
由
於
香
菇

喜
歡
生
長
在
海
拔
四
百
五
十

公
尺
至
八
百
公
尺
的
高
度
，
山
地
居
多
的
南
庄
栽
種
日
盛
，
其
中
又
以
東
河

、

蓬
萊
兩
村
產
量
最
單
。

獅
頭
山
煤
層
蘊
搞

流
域
中
上
游
的

山
丘
地
區
蘊
藏
豐
富
礦
產

，

包
捐
煤

、

石
油

、

顏
料
石
、

磁
土
、

矽
砂
、

石
灰
石

等
，
其
中
又
以
煤
業
最
為
醒
目

，

茲
將
各
礦
產
開
採
情
形
概
述
如
下
.. 

台
灣
的
煤
田
主
要
集
中
北
部
的
苗
栗

、

新
竹

、
桃
園
、

台
北
、

基
隆
等
縣
市
，
依
其
分
布
地
層
可
分

，白
富
饒
北
茵
的
指
石

4咽1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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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上
部
、
中
部
、
下
部

三
個
夾
煤
層
，
而
苗
栗
縣
的
煤
礦
大
多
產
自
上
部
與
中
部
的
夾
煤
層
，
共
有
煤
田

六
處
，
藏
煤
量
總
計
四
五
0
0
萬
公
噸
，
可
採
煤

量
約

一
九
0
0
萬
公
噸
。

上
部
夾
煤
層
於
苗
栗
縣
分
布
最
廣
，
獅
頭
山
煤
田
、
八
卦
力
煤
田

、

出
積
坑
煤
田
均
屬
之
，
其
上
層

.. 

以
白
色
粗
粒
砂
岩
為

主
，
通
稱
為

「
白
砂
岩
段
」
'
所
產
煤
層
最
為
重
要
，
又
以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獅
頭
山

一

帶
分
布
與
發
育
最
佳
;
下
層
為
砂
岩
與
頁
岩
的
互
層
，
稱
為

「
互
層
段
」
'
品
質
較
差
。

中
部
夾
煤
層
則
為
台
灣
最
發
達
、
最
具
有
經
濟
價
值
的
合
煤
地
層
，
所
謂

「
台
灣
煤
」
即
指
產
自
本

層
的
煤
礦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南
庄
煤
田
即
屬
此
層
，
煤
田
面
積
達
七
十
平
方
公
里
，
夾
煤

三
層
，
煤
層
最

厚
者
約
四
十
公
分
，
多
其
中
級
揮
發
性
的
煙
煤
，
品
質
極
佳
，
可
煉
製
高
級
煉
金
焦
煤

。

至
於
下
部
夾
煤

層

，
流
域
雖
有
分
布
，
但
因
品
質

差
，
無
關
採
價
值
。

煤
礦
開
採
繁
華
南
庄

煤
田
分
布
區
經
過
中
港
溪
流
域
者
計
有
獅
頭
山

、

南
庄
、
上
坪
、
八
卦
力

、
出
積
坑
等
五
個
煤
田
，

前
四
者
在
流
域
內
有
煤
礦
開
採
;
南
庄
、

三
灣
鄉
為
主
要
煤
產
區
，
自
日
治
時
期
開
始
開
採
'
至
民
國
四

十
六
年
底
共
計
有
二
十
二
個
煤
礦
，
佔
同
年
度
苗
栗
縣
煤
礦
數

(
三
十
六
個
)
的
六
成
，
其
中
南
庄
鄉
煤

礦
開
採
最
盛
，
有
二
十

一
個
煤
礦
同
時
在
此
開
採
'
興
盛
的
礦
業
創
造
了
南
庄
史
上
最
繁
華
的
時
代

。

由
於
礦
區

工
作
辛
苦
，
危
險
度
又
高
，
礦
工
月
薪
約
為
當
時
公
教
人
員
的
五
至
十
倍
，
每
晚
收
工
後



'

。
富
饒
北
茵
的
吼
叫
石

往
往
流
連
聚
集
於
南
庄
街
上
林
立
的
茶
室
，
過
著

「
今
朝
有
酒
今
朝

醉
」
的
生
活
，
客
家
俗
諺

「
南
庄

的
風
流
水
，
飛
不
過

烏
蛇
嘴
」
'
正
是
形
容
當
時
有

活
。

民
國
七
十

年
，
苗
栗
縣
煤
礦
開
採
達
最
高

峰
，
開
採
礦
區
計

一
五
七
個
，
為
全
省
第

二
位
，
僅

次
於
台
北
縣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內
共
有
三
十
五
個
煤

礦
，
盛
極

一
時
。
然
而
，
隨
著
礦
源
的
枯
竭
，
以
及

礦
工
難
尋
的
影
響
，
進
口
煤
取
代
台
灣
煤
成
為
工
業

主
要
原
料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代
後
，
隨
著
台
灣
煤
業
逐

漸
沒
落
，
本
區
煤
礦
陸
續
停
採
'
不
見
當
年
的
盛

況
。

石
油•• 

中
港
溪
流
域
可
能
儲
有
油
氣
的
地
質
構
造
包
括

。
煤
礦
的
掘
採
，
開
創
了
南
庄
地
區
最
繁
華
的
時
代
。

4 ‘ 1 5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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礦區位置 創設年代 負責人

大山媒礦 l三灣鄉頂寮村i 民 31 年 藍茂松

三灣鄉娛頂寮
南安煤礦 | | 民 36 年 林析喜

南庄鄉回美 』

山煤礦 l 
南庄鄉田尾 民 2 年 黃丁鳳

第一礦區

大光煤礦 三灣鄉絞頂寮民 41 年 黃文滿

南庄鄉田美

大罔煤礦 1 哇哩1庄鄉丘1瑋芸 4 民 34 年 J林林金江等七人川 5丸幻，7加8盯3.7乃5 
田美煤礦 南庄鄉田尾 i 民 4抖4 年臺陽礦業股

|新竹縣峨眉鄉| 份有限公司
南庄鄉田尾 i 民 41 年 涂吾泰貧

第二礦場

I I "t'J庄鄉回美 [ 民 41 年 [ 林妓瓦
龍山煤礦 ITI 1-1- I ~ 1-1-1 ./'00 

i新竹縣峨眉鄉

羲輿煤礦南庄鄉回美民 14 年

義得煤礦南庄鄉田美民 29 年 楊萬得

成發煤礦南庄鄉南庄民 40 年 陳宏圖

豐昌煤礦南庄鄉東河民 45 年 郁鐵青 t坪煤田 15 ，00 1 別

烏嘴煤礦 |南庄鄉大東河

大窩煤礦 |南庄鄉大東何[民 44 年 林為恭
東山煤礦 |南庄鄉大東河

南邦煤礦 l南庄鄉兩富村民 27 年 l 林為寬

福光煤礦 | 南庄鄉回美 1 民 41 年 l 張煥光
永南煤礦 | 南庄鄉南庄 民 37 年 '1致祥

穩成煤礦 | 南庄鄉兩庄 民 39 年 | 劉繼如

南江煤礦 |南庄鄉南江村t 民 43 年 1 江基贊
華山媒礦南庄鄉紅毛館民 37 年 簡東坡

獅灣鄉獅海

南庄鄉紅毛館民 40 年 黃丁鳳
泰安鄉八卦力

78 

中
港
溪
流
淌
悠
悠

礦名 開1采煤田 礦區面積可採煤量

17,320.90 ' 1.052.000 

400,21 

25 

2127,000 

370.200 

700,000 

800,000 

30,000,000 

50,000 

100,000 

56.000 

1,400,000 
200,000 

426,000 

社 1 :面積單位:公益久，可產媒量單位﹒公4賢、

註 2 : 部分煤機創立以來，經營權送有更挾，表中負責人為民國四十六年時的經營者 。

一

2,343.03 

4,544.99 

2,446.66 

1,466.28 

1,487.54 

4,523.87 

11 ,337.59 

7,156.17 

南庄煤田 l

l m27l 

1 1圳 47
f 1 ~，~~:.~~ 

7.155.01 
A卦力煤田l

1310,568.00 

51 ,492.50 

22,640.16 

v 
~ 

152 ~ 



。
，品全

繞 E 礦場名稱 | 礦場位置 負責人 礦場名稱 磁場位置 負責人
北
扯回

E 南庄煤礦公司|南庄鄉紅毛館 林為恭 裕輿煤礦 兩庄鄉 ~J鑑如的
3昔

自 南江煤礦石 南庄鄉北獅里 江基寶新成發煤礦 南庄鄉庄 陳宏圖

單昌燦礦 南庄鄉向天湖 郎鐵青新中輿煤礦 南庄鄉間美 林廣治

大山煤礦 三灣鄉炭頂寮 藍茂松 大光煤礦 →灣鄉炭頂寮 黃文藩

南庄鄉田尾 南庄鄉田尾

基南煤礦南庄鄉回美 (可j睿} 11 
褔光煤

南庄鄉碎l庄| 張換光 天新煤礦南庄鄉田尾 陳清ifm
義與煤

兩庄鄉回美 楊恭 大同煤礦南庄鄉田尾 林金江
義得煤

公一煤礦 南庄鄉回美、 藍碧瑕 義福煤礦 南庄鄉由美 楊恭

回美煤礦 桂竹林 顏欽賢 龍山煤礦 南庄鄉回美 林炭瓦
永南煤礦 南庄鄉回美 劉乾混 穩成煤礦 南庄鄉兩庄 劉鑑如

北埔煤礦 | 南庄鄉南庄 黃丁鳳八卦山煤礦 兩庄鄉紅毛館
直到耀和

東和煤礦 南庄鄉南庄 顏欽賢觀音山煤礦 南庄鄉紅毛館 黃T鳳

東山煤礦 三灣鄉炭頂寮 游阿貪獅頭山煤曠 南庄鄉 黃丁鳳

南邦煤礦 三灣鄉大河底 林為寬獅頭山煤礦第 南庄鄉田美 黃丁鳳
南庄鄉南庄 二煤礦

南安煤礦 | 三灣鄉級頂寮 林新喜 藤田煤礦第一 南庄鄉橫瞬山 林國
南庄鄉間美 煤礦

南榮煤礦 南庄鄉紅毛館 顏欽賢 褔南煤饋 南庄鄉北獅里 張春攀

裕π煤礦 南庄鄉紅毛館 陳秋雲 華山煤礦 南庄鄉北獅里 簡東波

峰南媒礦 南庄鄉回美 ~J阿木

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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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
換
坪
背
斜
、
獅
頭
山
背
斜
與
石
壁
背
斜
，
已
開
發
的
油
(
氣

)
田
分
布
於
三
灣
鄉
永
和
山
、
大
坪
林
以

及
頭
份
鎮
的
濫
坑
地
區
，
屬
中
國
石
油
有
限
公
司
錦
水
礦
場
;
另
外
，

三
灣
鄉
的
大
坪
林
與
大
河
底
地
區

則
有
石
油
礦
的
國
營
保
留
地

。

~ 

于
自
貝
汁
立
可
-
「
4

貧
開M
ψ
章
"
，7
4，顏

料
石
為
合
鐵
成
分
甚
高
的
土
礦
，
經
粉
碎
處
理
後
，
可
作
製
造
油
漆
的
顏
料

。

苗
栗
縣
的
顏
料
石

分
布
甚
廣
，
已
開
發
的
兩
個
礦
區
皆
在
中
港
溪
流
域
，
分
別
為
竹
南
鎮
崎
頂
的
崎
頂
塗
料
廠
與
頭
份
鎮
濫

坑
的
濫
坑
顏
料
石
場
，
亦
為
台
灣
僅
有
的
顏
料
石
礦
區

。

兩
礦
區
面
積
合
計

-
O
七
四
七

﹒

八
三
公
敵
，

後
合
併
為
陳
添
顏
料
廠
，
廠
址
設
於
竹
南
鎮
，
由
陳
添
主
持

。

粘
土

•• 
黏
土
為
應
用
甚
廣
之
礦
物
，
可
製
陶
器
、
瓷
器
、
耐
火
器
材
，
與
普
通
磚
瓦

。

苗
栗
縣
為
台
灣
主
要

黏
土
產
區
之
一
，
主
要
產
自
上
一
幅
基
砂
岩
之
白
砂
岩
段
，
屬
於
次
生
的
沉
積
黏
士
，
依
其
產
狀
可
分
為
黏

土
層
與
黏
土
膠
結
物
兩
類
，
其
中
後
者
土
質
較
佳
，
產
量
亦
大
，
可
燒
製
高
級
陶
器
與
瓷
器
，
南
庄
鄉
大

南
埔
為
最
重
要
的
產
地

。

依
據
民
國
四
十

三
年
台
灣
省
地
質
調
查
所
報
告
，
苗
栗
縣
重
要
的
黏
土
產
區
共
十

一
處
，
其
中
位
於

中
港
溪
流
域
者
有
﹒
.

一
、
南
庄
鄉
北
灣
.. 

位
於
獅
頭
山
大
山
煤
礦
入
口
處
附
近
，
黏
土
為
灰
色
塊
狀
，
層
厚
約

一
公
尺
，



可
採
礦
量
約
八

O
O
O
公
噸
。

一
一、
南
庄
鄉
大
南
埔
.. 

黏
土
層
厚
約

一
公
尺
，
土
色
灰
白
，
可
製
陶
器
，
可
採
礦
量
約

三
O
O
O
O

\
、南
而
現

。

F

行
'，
師
"

三

、
南
庄
鄉
大
窩
.. 

黏
土
層
厚
約
0

.

五
公
尺
，
土
多
呈
黃
色
，
可
製
陶
器
;
部
分
黏
土
為
耐
火

土
，
可
製
耐
火
磚
，
礦

量
約
二
O
O
O

公
噸
。

矽
砂•• 

苗
栗
縣
為
本
省
最
主
要
的
矽
砂
生
產
地
，
其
來
源
主
要
在

一
幅
基
砂
岩
，

一
部
分
則
在
白
沙
屯
附
近
的
海
岸
沖
積
砂
層

，

其
製
造
玻
璃
的
原
料
，
又
稱
玻
璃
砂

。

苗
栗
縣
的
玻
璃
砂
按
其
產
狀
與
分
布
可
概
分
為
出
積
坑
玻
璃
砂
、
八
卦
力
玻
璃
砂
與
白
沙
屯
玻
璃
砂

三
個
砂
帶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所
產
屬
於
八
卦
力
砂
帶
，
主
要
礦
脈
由

獅
頭
山
背
斜
向
南
延
伸
，
經
八
卦
力

、

細
道
邦
構
造
，
達
大
安
溪
北
岸
，
長
約
七
十
五
公
里
，
礦
層
往
南
層
數
與
厚
度
逐
漸
減
少
，
故
以
礦
脈

北

、

出
積
坑
、

八
卦
力
等
結
構
之
上

部
的
中
港
溪
流
域
地
區
較
具
開
採
價
值

。

民
國
七
十

一
年
，
流
域
內
矽
砂
開
採
礦
區
有
.. 
新
竹
玻
璃
製
造
廠
在

三
灣
按
頂
寮
與
南
庄
田
美

二
處

開
採
，
頭
，
份
礦
砂
加
工
廠
在
三
灣
炭
頂
寮
開
採
'
合
計

三
處
礦
區
。

石
灰
石
.. 台

灣
土
石
開
採
，
以
石
灰
石
最
多
，
為
水
泥
製
造
的
主
要
原
料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亦
見
石
灰
石
分
布
，

4 ‘ 1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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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七
寸

一
年
，
位
於
南
庄
鄉
風
美
村
的
東
峰
石
灰
工
廠
，
為
苗
栗
縣
唯

一
石
灰
石
開
採
礦
區
。

.. 

磁
土
礦
.. 根

據
民
國
七
十

一
年
資
料
，
台
灣
磁
土
礦
共

三
十
三
區
，
苗
栗
縣
佔

三
區
，
笠
二

位
於
南
庄
鄉
南
庄

村
，
其
他

二
者
皆
在
三
義
鄉
。

南
庄
的
磁
土
礦
區
，
面
積

二
O
九
六
八
公
頃

，
佔
全
縣
的
六
十

二
%
，
將

近
全
省
的
十
分
之

一

沙
岸
地
形
缺
乏
良
港
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漁
業
分
為
海
洋
漁
業
與
養
殖
漁
業
，
海
洋
漁
業
僅
有
竹
南
鎮
潰
海
，
以
沿
岸
漁
業
為

主
;

養
殖
漁
業
分
布
於
竹
南

、

三
灣
、
南
庄
三
個
鄉
鎮
。

流
域
下
游
竹
南
鎮
海
岸
線
十
餘
公
里
，
沿
岸
受
潮
流
、
波
浪
、
河
川
輸
砂
及
山
丘
砂
岩
風
化
影
響
，

冬
季
東
北
季
風
盛
行
時
，
沙
往
南
輸
送
，
潮
間
帶
寬
廣
、
潮
差
大
，
沿
岸
坡
度
平
緩
，
海
岸
沙
丘
散

見
，
離
岸
附
近
有
沙
洲
，
為
典
型
之
沙
岸
地
形
，
缺
乏
天
然
良
港

。

本
區
船
隻
多
在
距
離
海
岸
十
海
涅
範
圍
內
、
水
深
四
十

1

五
十
公
尺
的
海
域
作
業
，
作
業
方
式
以
流

刺
網
、
拖
曳
網
為
主
，
漁
獲
物
包
括
賄
、
午
仔
、
鳥
魚
、
花
枝
、
白
口
、
鯉
類
、
鋼
類
、
帽
類
等
魚
類

。

沿
岸
漁
業
規
模
不
大



日
治
時
期
為
推
展
漁
業
，
於
大
正
十
四
年

三

九
二
五
)
，
創
立
竹
南
庄
漁
業
組
合
，
並
設
立
中
港

魚
市
場
。

昭
和
十
九
年

三

九
四
凹
)
，
漁
業
組
合
與
魚
山
場
合
併
，
故
稱
竹
南
街
漁
業
會
，
然
常
時
比
第
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漁
船
皆
被
徵
有
軍
肘
，
漁
業
完
全
停
擺

。

光
復
後
，
政
府
將
原
漁
業
會
的
指
導
部
門
成
立
漁
會
，
經
濟
部
門
成

立
漁
業
生
產
合

作
社
，
民
國

三

十
九
年
又
將

二
者
合
併
為
竹
南
區
漁
會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與
後
龍
鎮
的
後
龍
區
漁
會
合
併
'
始
稱
後
龍
區
漁

會
，
七
十

年
七
月
更
名
南
龍
區
漁
會
，
於
竹
南
鎮
龍
鳳
漁
港
設
有
辦
事
處

。

流
域
內
漁
港
現
有
第

三
類
漁
港
龍
鳳
漁
港

一
處
，
第
四
類
漁
港
青
草
、
溫
仔
頭
漁
港

二
處
，
計
三
處

漁
港
，
各
港
目
前
漁
業
概
況
如
下

.. 

龍
鳳
漁
港
.. 

位
於
竹
南
鎮
龍
鳳
盟
冷
水
溪
出
海

U
及
龍
鳳
大
排
交
接
之
南
山
悴
，
原
利
用
冷
水
溪
流
沖
刷
之
水
道
進

出
，
民
國
七
十

一
年
至
七
十
六
年
開
始
興
建
船
澳
'
漁
港
建
設
第

二
期
工
程
陸
續
完
成
，
漁
港
規
模
設
施

在
苗
栗
縣
僅
次
於
外
埔
漁
港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經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
員
會
公
告
為
第

三
類
漁
港
。

漁
港
泊
地
約

一
二﹒
六
八
公
頃
，
設
有
檢
查
站

一
處
，
階
梯
式
碼
頭

一
凹
0
公
尺
，
北
防
波
堤
五
三
五

公
尺
，
南
防
波
堤
四

O
六
公
只
，
南
側
設
有
消
波
堤
八
十
公
尺
，
北
側
設
有
突
堤
碼
頭
九
十
三
公
尺
，
曳

船
道
八
十
公
尺
，
港
口
設
施
尚
稱
完
備
;
但
閃
堤
頭
歧
泊
地
之
水
深
不
足
，
進
出
港

U
仍
須
候
潮
。

目
前
港
內
作
業
船
隻
共
有
動
力
漁
船
六
艘
、
動
力
叫
做

二
十
艘
、
動
力
漁
棧
五
十
四
艘
，
大
部
分
漁

4曙15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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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進
模
流
淌
悠
悠

船
經
營
流
刺
網
，
小
部
份
經
營
手
釣
漁
業

。

主
要
漁
獲
有
賄
、
午
仔
、
鳥
魚
、
花
枝

、

白
口
、
鯉
類

、
綱

類
、
帽
類
等
:
此
外
，
因
附
近
海
域
多
為
礁
石
，
底
棲
魚
類
豐
富
，
尤
其
是
花
枝
常
至
本
海
域
產
卵
，
故

手
釣
花
枝
成
為
本
港
的
特
色
漁
業

。

目
前
本
港
年
漁
獲
量
約
九

0
0
公
噸
，
價
值

一
五
四
六
四
萬
元

。

本
港
自
設
有
冷
凍
製
冰
廠
、
拍
賣
場
、
上
下
架
設
施
及
魚
礁
區
釣
獲
活
魚
畜
養
設
施
後
，
目
前
每
日

漁
貨
分
別
於
上
午
六
點
半
及
下
午

一
點
半
進
行
拍
賣

。
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中
央
漁
業
署
及
苗
栗
縣
政
府
投
資

四
千
萬
元
修
建
港
區
公
共
設
施
，
並
試
辦
假
日
漁
獲
中
心
計
畫
，
未
來
龍
鳳
漁
港
將
朝
向
兼
具
休
閒
特
色

的
多
元
經
營
發
展

。

青
草
漁
港
.. 

位
於
竹
南
鎮
崎
頂
且
崎
頂
海
水
浴
場
南
側
約
八

0
0
公
尺
，
早
期
為
曳
船
道
，
民
國
八
十

二
年
行
政

院
農
委
會
公
告
為
第
四
類
漁
港

。

本
港
僅
有
定
置
網
作
業
漁
復
出
入
，
漁
業
設
施
簡
單
，
只
有
定
置
網

寮
、
漁
獲
處
理
場
及
檢
查
站
，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興
建
平
伸
入
海
的
曳
船
道

一
八
公
尺
，
目
前
縣
府
爭
取

經
費
計
畫
興
建
漁
具
倉
庫
供
漁
民
使
用

。

港
內
作
業
船
隻
計
有
動
力
漁
筱
十

三

艘
，
主
要
經
營
落
網
類
定
置
漁
業
、
流
刺
網
及
地
曳
網
漁
業
，

漁
獲
以
賄
、
午
仔
、
鳥
魚
、
花
杖
、
白
口
、
體
類
、
鋼
類
、
娟
頸
、
肉
魚
等
為
主
，
每
年
漁
獲
量
約

二
一

二
公
噸
，
價
值

二
九
八
八
萬
元
，
魚
貨
八
十
四
%
運
銷
外
縣
市

。

溫
仔
頭
溝
港
•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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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於
竹
南
鎮
港
准
里
五

一鬧
大
橋
南
側
、
射
流
溝
大
排
與
中
港
溪
會
流
處
北
岸
，
河
口
區
附
近
的
紅
樹

林
為
仔
稚
魚
孵
育
場
所
，
對
沿
岸
漁
業
資
源
具
保
護
作
用

。

本
港
早
期
只
有
停
伐
場
和
檢
禿
的
，
未
有
其
他
設
施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始
興
建
簡
易
碼
頭

一
五
六
公

尺
，
民
閥
八
十

二
年
經
農
委
會
公
告
為
第
凹
類
漁
港
，
計
有
動
力
漁
夜
十
艘
，
以
流

刺
網
漁
業
或
雜
漁
業

為
主
，
漁
獲
以
主
要
漁
獲
有
賄

、

午
仔

、

鳥
魚
、
花
枝

、

白
口

、
鯉
類
、
鋼
類
、
唱
類
等
較
多
，
但
產
量

一
九
﹒
二
公
斤
，
價
值
五
萬
元

。

本
港
因
缺
乏
相
關
行
業
，
漁
民
必

不
大
，
自
動
報
繳
的
漁
獲
益
年
僅

一

須
前
往
竹
南
尋
求
支
援
與
補
給

。

民
國
六
十
年
起
，
受
土
商
業
發
展
影
響

，

漁
民
走
人
工
廠
，
漁
業
環
境
也
因
工
廠
排
放
廢
水
污
染

，

漁
獲
減
少
，

木
區
漁
業
逐
漸
蕭
條
，
直
到
近
年
方
隨
著
各
漁
港
設
備
逐
漸
更
新
改
良
而
有
成
長
趨
勢
，
民

國
八
十
五
年
竹
南
鎮
漁
戶
共
四
七

O
戶
，
漁
戶
人
口
數

二
四
七
0
人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底
，
漁
戶
增
為

五
一
八
戶
，
漁
戶
人
口
數

一
三

-

一
四
人
，
預
計
末
來
與
休
閒
漁
業
結
合
後

，
將
有
更
多
發
展
的
空
間

。

高
冷

殖
鱗
魚
肥
美

流
域
內
的
養
殖
漁
業
均
為
淡
水
養
殖

'

養
殖
戶
在
稻
田

、
池
埠
、
水
庫
中
畜
養
鯉
魚
、
鰱
魚
、
草

魚
、

吳
郭
魚
、

鯽
魚
等
魚
類
，
早
期
站
起
家
重
要
副
業
之

一
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，
鰻
魚
外
銷
成
比
新
興
行
業
，
竹
市
鎮
於
民
國
六
十

三
年
成
立
新
苗
鰻
魚
生
產
合
作

4咽1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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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，
社
員
三
十
八
名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，
外
銷
量
高
達

二
車
，
中
港
溪
中
上
游
擁
有
高
冷
環
境

﹒

近
年
來
隨
著
觀

光
風
氣
的
興
趣

，

鱗
魚
養
殖
事

業
日

見
蓬
勃
。

三
一

﹒

六
八
三
公
噸
，
鰻
魚
養
殖
盛
極

一
時
。

而
中
港
溪

的
特
產
香
魚
，
更
因
肉
質
營
養
芬
芳
備
受
重
視

。

然
而
隨
著
流
域
內
工
業
起
飛
，
林
立
的
工
廠
排
出
大

量
有
毒
廢
水
，
養
殖
業
逐
漸
沒
落

。

直
到
近
年

業

興
起
，
擁
有
高
冷
環
境
的
南
庄
鄉
開
始
發
展
鯨
魚
養
殖
'

養
殖
戶
逐
年
增
加
，
已
成
為
台
灣
主
要
鯨
魚
供
應
地

。

畜
養
家
畜

副
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畜
牧
業
早
期
為
農
家
的
副
業
，
幾
乎

每
個
農
家
都
有
畜
養
，
以
雞
、
鴨

、
鵝
等
家
禽
，
以
及

牛
、
豬
等
家
畜
最
為
常
見

。

然
而
，
當
時
的
生
產
主
要
供

應
自
己
食
用
或
役
用
，
是
以
雖
然
流
域
內
畜
養
數
目
頗

大
，
但
平
均
家
戶
畜
養
規
模
都
很
小

。

追
至
日
治
時
代
，
日
本
政
府
或
其
提
高
畜
產
量
，
或

為
整
合
戰
爭
時
期
的
物
資
，
流
域
內
方
才
出
現
規
模
較
大

~ 



的
專
業
畜
養
塌
，
其
中
竹
南
鎮
因
設
打
試
驗
所
，
牛

、

豬
、
鴨
的
推
廣
畜
養
較
起
草
耍

。

光
復
後
，
流
域

內
畜
牧
業
持
續
運
勃
發
展
，
家
畜
與
家
禽
數
目

中里
均
大
幅
增
加
，
即
使
近
年
閃
產
業
結
構
改
變
，
南
牧
的
從

業
人
U
減
少
，
流
域
內
的
各
種
畜
產
仍
仙
仿
宋
縣
的
五
分
之

一
，
其
小
又
以
蛋
川
鴨
一
局
估
九
仗
，
鵰
他
叉
的

間
成
站
站
牌
門

。

在
分
布
地
區
t
'

光
復
初
期
，
家
禽
類
多
佳
木
巾
於
下
游
的
竹
舟
、
頭
份
、
南
庄

-

」
個
鄉
鎮
，
近
年

來
，
則
以
竹
南
缸
最
盛
.. 

家
育
方
間
，
則
以
竹
南
鎖
養
豬
卓
業
最
若
俏
，
主
川
黃
教
門
至
今
的
山
開
全
縣
之

活
。

茲
將
流
域
內
重
要
畜
產
概
述
如
下
.. 

竹
南
乳
牛
全
縣
之
冠

牛
隻
的
役
使
在
巾
港
溪
流
域
的
記
械
其
平
，
康
熙

二
十
六
年

(
-

L

八
九
七
)
《
牌
海
紀
迎

》
小
即
有

「
至
中
港
祉
，
見
門
外

一
牛
甚
晰
.. 
囚
木
籠
中
，
俯
首
蹦
足
，
體
不
得
出

。

此
人
圳
的
是
野
牛
初
就
駒
，
以
此

馴
之
。
」
的
記
載
。

清
朝
時
期
，
台
灣
耕
牛
係
先
民
由
大
陸
帶
來
，
且
有
馴
還
野
牛
而
得
，
為
農
家
重
要

助
耕
牲
畜
，
農
家
視
為
重
要
財
庄
之

一
，
對
牛
隻
珍
愛
有
加
。

清
朝
政
府
更
頒
令
禁
止
宰
殺
，
是
以
農
家

不
食
牛
肉
，
早
期
台
灣
牛
隻
皆
為
役
用
牛

。

H

治
時
期
，
H

本
政
府
資
施
牛
隻
登
記
，
性
定
期
總
臉
查
，
以
進
行
耕
牛
管
內
與
品
種
改
良
，
大
正

凹
年
，
設
克
新
竹
廳
主
間
半
保
健
組
合
(
.
九

-

五
J

九
-

一:
4
)，
附
和
八
年
，
成
立
竹
府
部
畜
產
組
合

唱團I ó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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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
場
飼
養
乳

牛
，

在
日
治
大
立

時
期
首
開
風
氣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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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九
三

A

二
、t

一
九
三
八
)
，
推
廣
畜
產
業
務

。

H

治
時
期
，
牛
隻
畜
養
仍
為
農
家
副
業
，
以
役
用
牛
為

主
;
光
復
後
，
除
竹
南
鎮

有
乳
牛
飼
養
外
，
其

他
鄉
鎮
均
為
役
用
牛
，
直
到
民
國
八
十
年
後

，

三
灣
鄉
才

~ 

出
現
乳
牛
飼
養

。

本
流
域
乳
牛
飼
養
始
於
大
正
初
年
，
竹
南
鎮
民
張
樹
、
柯
添
寶

二
人
，
於
農
事
試
驗
所
畢
業
後
，
在

竹
南
經
營
乳
牛
牧
場
，
為
本
流
域
飼
養
乳
牛
之
先
鋒

。

光
復
後
，
政
府
積
極
推
動
牛
隻
品
種
改
良
，
並
進

一
步
推
廣
設
置
牧
場
，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，
台
糖
畜
產
研
究
所
引
進
乳
牛
飼
養
，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，
省
府
指

定
竹
南
鎮
站
牛
隻
改
良
試
辦
區
，
民
國
內
十
九
成
立
酪
農
實
驗
區
，
自
美
國
引
進
乳
牛
輔
導
農
民
飼
養
，

民
國
五
十
年
，
全
縣
乳
牛

-
O
二
頭
，
其
中
九
十

三
頭
在
竹
南
鎖
。

農
業
機
械
化
之
後
，
牛
隻
的
助
耕
功

能
被
機
械
取
代
，
流
域
內
役
用
牛
的
數
同
逐
年
減
少
，
從
樞
盛
時
期
的
問
千
多
隻
'
至
民
國
八
卡
年
，
僅

剩
九
十
四
頭
，
乳
牛
或
其
他
牛
隻
的
飼
養
已
完
全
取
代
役
用
牛

。

豬
漸
成
主
流

養
豬
站
台
灣
農
村
最
普
遍
的
副
業
之

一
，
豬
肉
與
漁
產
同
列
早
期
農
民
重
要
蛋
白
質
來
源

。

日
治
時

期
，
政
府
致
力
推
廣
品
種
改
良
，
提
高
豬
隻
品
質
與
產
量
，
養
豬
事
業
日
益
蓬
勃
發
展

。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
期
間
，
流
域
內
設
立
家
畜
市
場
，
負
責
豬
隻
的
調
配
、
質
施
豬
肉
肥
給
制
度
，
徵
收
供
應
軍
肘
，
尤
其
是

豬
皮
與
豬
即
全
部
充
作
軍
需
物
資
，
禁
止
食
用

。

這
種
軍
用
補
給

制
度
降
位
農
民
提
高
畜

產
產
量
的
意
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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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年份|竹筒鎮 頭份鎮 灣鄉 南庄鄉流域合計苗栗縣 佔本縣比例

I 40 I 2,195 2.812 1,530 1.767 8,304 38.370 22% 

I 45 I 2,301 3,786 1,567 2,031 9,685 43 ,972 22% 

50 2.670 3.641 1.476 2.066 9,853 47 、008 23% 

55 2,043 3,773 1,442 2.271 9,529 41 ,703 23% 

60 1,409 2之 19 1,143 1.438 6,209 35 ‘ 70日 17% 

65 877 1,556 717 678 3,828 22.638 17% 

70 156 543 200 364 1,263 7,185 18% 

75 184 154 109 66 513 2,591 20% 

80 104 81 6 21 212 1.170 18% 

單位﹒戶

年份 竹南鎮 頭份鎮 一灣鄉 南庄鄉 流域合計 苗栗縣 佔本縣比例

40 5,395 6.120 2,752 4.062 18,3 29 8U51 22% 

45 10,235 10,696 3,945 4司668 29.544 120‘ 872 24% 

50 10,901 10,204 4,112 4,3 16 29.533 117、 832 25% 

55 49.021 7.359 3,728 4.171 64‘ 279 112,805 57% 

60 6,599 6,227 2,531 2‘439 17,796 103 ,4 14 17% 

65 44,093 6,923 1,510 l 、628 54.154 89.837 60% 

70 15 ,078 3,656 555 1. \?5 20,414 83.846 24% 

75 70,654 3,879 539 742 75 ,814 135.321 56% 

80 79,947 4.968 22 l 、 703 86,640 199.045 44% 

85 83 .074 2.613 21 2.363 88,071 196.643 45% 

88 27 ,95 1 2.809 84 1.772 32 ,616 1 1 7‘ 789 28% 

ftf立 Ø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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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熱
情
，
直
到
光
復
後
，
廢
除
物
資
統
配
，
流
域
內
養
豬
事
業
方
才
再
度
成
長

。

.... 

光
復
後
，
政
府
積
極
輔
導
養
豬
事
業
，
民
關

三
十
七
年
，
省
政
府
與
農
復
會
指
定
竹
南
鎮
為
養
豬
示

範
區
，
並
設
立
第

二
級
種
苦
繁
殖
場
;

三
Jl

八
年
，
X
設
立
家
畜
保
健
所
，
負
責
家
畜
疾
病
防
治
;
凹
十

七
年
，
再
成
立
家
畜
人
工
授
精
工
作
站
，
從
事
品
種
改
良
與
繁
殖
的
科
學
化
研
究
與
推
廣
業
務

。

此
外
，
經
濟
部
也
於
竹
南
鎮
頂
埔
里
成

立
台
糖
畜
犀
研
究
所
，
供
應
農
家
優
良
品
種
之
種
豬
與
豬

仔
，
並
飼
養
肉
豬
供
應
全
國

.. 

其
後
，
再
設
立
台
灣
養
豬
研
究
所
，
為
亞
洲
最
大
規
模
之
豬
隻
研
究
機

構
。

而
日
治
時
代
的
崎
頂
馬
場
改
為
台
灣
省
農
業
試
驗
所
崎
損
種
豬
場
，
後
改
為
台

音
犀
試
驗
所
苗
栗

繁
殖
場
，
亦
以
種
豬
為
主
要
研
究
推
廣
對
象

。

經
過
這
些
研
究
機
構
的
推
廣
，
竹
南
鎮
的
養
豬
事
業
擺
脫
過
去
農
家
副
業
的
經
營
型
態
，
走
向
大
規

模
的
專
業
科
學
化
經
營
，
民
岡
內
十
年
干
均
每
個
養
豬
戶
畜
養

-
AJ

三
函
，
-
全
民
凶
六
十
五
年
，
平
均
每

戶
畜
養
五
十
頭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，
平
均
每
戶
畜
養
七
六
九
頭
，
明
顯
可
兒
養
豬
事
業
的
成
長
。

流
域
內
豬
隻
總
數
，
民
間
凹
十
年
為

一
八
:
二
一
九
頭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增
為
八
八

O
七

一
頭
，
成
長

了
近
五
成
，
佔
常
年
苗
栗
縣
總
產
量
的
叫
十
五
%
;
而
養
豬
戶
數
則
從
早
期
的
八
、
九
下
戶
，
銳
減
為

一
、

二
百
戶
。

目
前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大
型
養
豬
場
仍
集
中
竹
南
鎮
，
其
次
為
頭
份
鎮
、
南
庄
鄉
，
然
其
規

模
不
如
竹
南
鎮
，
三
灣
鄉
亦
有
小
型
養
豬
場
經
營

。



鴨
人
家
傍
水
而
居

中
港
溪
流
域
家
禽
育
設
早
期
多
屬
曲
回
家
副
業
可
叫

(有
鴨
隻
飼
養
與
孵
訂
出
現
較
大
規
模
的
專
業
飼

養
，
瓷
鴨
場
所

一
般
多
在
河
邊
防
川
起
簡
單
的
咕
賢
，
鴨
隻
數
口
多
位
有
吋
迋
仁
下
笠
，
流
域
內
各
溪
流
口
「
朋

常
見
鴨
群
悠
閒
滑
過
永
面
的
覓
食
最
關

。

流
域
內
鴨
種
以
士
番
鴨
、
菜
閥
、
正
需
鴨
為
主

。
t

番
鴨
恥
雄
疋
蓓
鴨
阻
(
雌
吋
菜
鴨
女
配
在
山
，
無

法
生
卵
，
主
要
供
"
為
肉
用
.
，
菜
，
鴨
則
主
要
為
卵
用
，
鴨
卵
送
到
專
業
孵
鴨
場
孵
化
.. 

正
需
鵬
主
要
用
途
供

做
與
菜
鴨
交
配
繁
殖
用
，
數

H

不
多
。

H

治
時
期
比
供
腔
軍
備
需
要
﹒
實
施
物
質
統
配
，
飼
料
與
鴨
卵
也
列
為
統
耐
對
象
、
們
和
十
問
年

(
一
九
三
八
)
流
域
內
成

立
竹
兩
郁
家
禽
業
糾
合
，
統
，
肥
放
飼
料
給
贅
，
鴨
戶
，
性
收
購
未
受
精
的
鴨
卵
分

間
給
雜
貨
店
銷
售
，
同
時
帕
拉
A
n孵
鴨
棠
，
集
巾
於
竹
卜
間
隙
天
送
郎
(
後
龍
的
後
抱
走
業
會
社
經
營
，
內
到
光

復
後
才
解
散
，
任
山
業
品
自
由
經
營

。

然
而
，
民
國
丘
卡
年
後
，
山
於

L

一
版
排
放
廢
水
污
染
、川
川
，
以
溪

流
為
飼
養
場
所
的
黃
鴨
事
業
哀
逛
，
加
上
電
氣
孵
卵
捕
的
出
現
，
傳
統
研
鴨
業
隨
之
淘
汰

。

民
國
四
十
年
底
，
流
域
內
養
鴨
山

一
一七
三
七
隻
'
至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底
，
益
岫
怕
事
業
雖

-MX
農
戶
數
目

減
少
影
響
，
改
為
科
學
化
的
專
業
飼
養
，
總
數
雖
減
少
，
仍
有

三

七
O
O
O

隻
'
立
(
巾
又
以
蛋
用
鴨
三
。

。
。
。
他
又
最
多
，
佔
全
縣
蛋
用
鴨
總
數
的
九
卡

一
%
'
全
部
集
小
於
竹
兩
鈍
，
刊
的
竹
甫
的
以
也
是
流
域
內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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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，竹
南
鎮
是

中
港
溪
流
域

內
最
主
要
的

義
鴨
地
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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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主
要
的
鴨
隻
飼
養
地

。

工
高
貿
易
百
年
不
衰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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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丘之戶
之急 缸瓦 可
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商
業
發
展
甚
早
，
乾
隆
年
間
，
中
港
(
竹
南
鎮

)
便
因
賀
易
興
盛

、
人
口
聚
集
而
形

成
街
市
，
初
期
多
與
大
陸
質
易
，
輸
入
大
陸
的
布
匹
、
體
等
，
輸
血
本
島
的
稻
米
、
鹿
皮
、
庶
糖
、
茶
葉

等
特
產
為
主
，
也
有
零
星
外
國
(
英

、
德
)
商
人
進
入
中

、
上
游
地
區
收
購
樟
腦

。

而
這
時
期
工
業
只
有

6

富
饒
北
苗
的
錯
石

-c: 16吵

v 

' 



v 

巾
港
游
流
淌悠
悠

170 

稻
作
、
糖
業
、
茶
葉
等
農
產
品
加
工
業
，
但
規
模
均
小
，
生
產
力
式
依
賴
獸
力
與
人
力

。

~ 

口
治
時
期
，
對
台
灣
工
業
的
態
度
以
供
一
怯
日
本
工
業
原
料
為
主
的
姐
民
政
策
，
強
調

「
農
業
台
灣
、

工
業
日
本

」
'
中
港
溪
流
域
內
工
業
雖
日
漸
發
達
，
卻
仍
停
留
在
農
產
加
正
業
，
缺
少
獨
立
性
的
基
本
工

業
。

的
糖
、
茶
柴
草
主
要
外
銷
農
產
的
製
造
，
雖
引
進
新
增
機
結
製
造
方
式
，
但
全
山

H

人
主
持
的
會
社

把
持
，
樟
腦

、

木
材
也
統
歸
國
有
管
理
，
台
民
僅
能
憑
靠
傳
統
簡
單
器
具
與
人
工
方
式
小
規
模
生
產
，
供

應
台
灣
市
場
。
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日
人
為
供
應
軍
需
更
積
極
發
展
台
灣
工
業
，
然
均
採
日
資
壟
斷
，
較
大
規
模

的
民
營
工
廠
多
被
強
制
收
購
或
兼
併
'
工
業
生
崖
由
各
工
業
統
制
會
分
配
，
小
型
民
營
工
廠
承
接
下
游
零

件
生
產
製
造
、
加
工
成
組
裝
，
如
金
屬
機
械
工
業
，
便
由

「
鐵
工
業
統
制
會

」
管
理
，
几
什
灣
所
需
的
鐵

工
機
械
之
製
造
或
修
理
，
均
由
統
制
會
分
配
給
各
工
廠
生
產
，
故
此
時
期
台
灣
民
營
工
廠
數
目
迅
速
增

力日

雖
然
大
戰
時
朋
民
營
重
工
業
成
長
許
多
，
但
仍
以
輕
工
業
為
主

。

日
治
時
期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工
業
以

帽
蔣
編
織
手
工
業
與
金
銀
紙
製
造
最
峰

。

明
治
三
一
十三
年
(

一
九
0
0

)
刊
本
政
府
的
售
五
部
織
布
機
給

陳
汝
厚
經
營
，
設
廠
於
竹
南
鎮
;
明
治
問
十
凹
年
設
帽
子
檢
有
所
(

一
九
三
J

一
九
二
六
)
，
管
制
外
銷

品
質
;
大
正
八
年
三
九

一
九
)
成
立
中
港
帽
孺
購
買
販
賣
組
合
，
大
力
推
廣
，
帽
席
編
織
成
為
當
時
流

域
下
游
最
重
要
的
家
庭
副
業

。



金
銀
紙
榮

再

見

金
銀
紙
製
造
為
竹
南
鎮
最
著
名
的
民
俗
產
業
，
為
台
灣
最
大
的
金
銀
紙
生
產
地
，
日
治
時
期
亦
蓬
勃

發
展
。

金
銀
紙
製
造
廠
數
，
大
正

-

年

三

九
三

，
)
共
有
七
家
，
產
量
三
O
七
公
噸
，
至
昭
和
十
五
年

三

九
四
0
)
增
屆
六
十
家
，
產
量
增
為
六

二
凹
公
噸
，
其
間
大
正
十
四
年
產
量
曾
激
增
為

一
八
三
0
公

噸
。

大
戰
期
間
出
物
資
管
制
，
禁
止
製
造
金
銀
紙
，
至
光
復
後
方
才
恢
復
製
造
，
且
因
經
濟
起
飛
，
民
生

。 ...φT~ ITII\ i 
i\ 
• <:亡 -- -- . 

富
裕
，
民
間
消
耗
量
大
增
，
極

盛
時
期
製
造
廠
家
多
達

三
百
餘

家
，
後
因
台
灣
人
工
昂
貴
，
民

國
八
十

一
年
起
，
商
人
紛
紛
改

到
工
資
低
廉
的
東
南
亞
設
廠
，

竹
南
鎮
的
金
銀
紙
製
造
業
才
急

速
衰
微
。
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對
外
貿

易
，
在
日
治
時
期
仍
盛
，
除
銷

車
，金
銀
紙
製

造
業
近
年
多
轉
至
大
陸

生
產

，

盛
況
已
不
復

見
。

~ I 7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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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H
本
外
，
對
大
陸
的
貿
易
亦
未
斷
絕
，
大
正
五
年
至
十
四
年
間
，
中
港
平
均
每
年
船
抽
出
入

一
咒
。
。

隻
以
上
，
每
年

二
、

三
月
為
貿
易
旺
季
，
主
要
貨
物
有
煤
、
米
、
糖
、
石
灰
、
臨
等

。

光
復
初
期
，
受
戰
爭
重
劇
的
工
業
，
在
政
府
積
極
輔
導
下
恢
復
生
產

。

民
間
四
十
年
流
域
工
廠

數
約

一
五
四
家

，
佔
全
縣
總
數
的

三
十
五
%
'
八
成
以
上
集
中
在
竹
南

、
頭
份
兩
鎮
，
製
造
類
別
以
食
品

加
工

業
一
二
0
家
最
多

，
印
刷
業

、
機
械
器
具
工
業
、
製
材
業
與
紡
織
業
所
佔
全
縣
比
例
均
超
過
四
成
。

民
國
四
十

二
年
起
，
政
府
連
續
實

施
四
個
經
濟
建
設
四
年
計
畫

，
民
閥
四
十
四
年
更
配
合
耕
者
有
其

田
與
三
七
五
減
租
條
例
的
實
施
，
開
放
水
泥
、
紙
業
、
工
礦
、
農
林
等
問
大
公
司
民
營
，
將
原
地
主
土
地

所
得
資
金
導
入
正
業
投
資
，
真
定
本
省
民
營
工
業
發
展
的
基
礎
，
商
業

也
隨
工
業
發
展
而
繁
榮

。

民
國
四

十
三
年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商
業
與
其

他
營
利
事
業
合
計

-
O
二
四
家
，
約
佔
全
縣
之
四
分
之

。

資
金
搗
注
工
業
起
飛

近
年
來
流
域
內
產
業
結
構
隨
著
我
國
工
商
業
的
發
達
與
經
濟
的
快
速
成
長
，
工
商
業
產
值
與
就
業
人

口
的
比
例
日
漸
增
加
。

"
為
改
善
轄
內
投
資
環
境
，
促
進
投
資
意
願
，
流
域
內
先
後
開
發
完
成
頭
份

、
竹
南

(
竹
南
、
廣
源

)
等
三
個
工
業
區
，
提
供
完
善
的
公
共
設
施
，
協
助
廠
商
設
廠
，
加
速
帶
動
工
業
發
展

。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底
，
流
域
內
工
廠
登
記
數
計
九
五
八
家

，
佔
全
縣
總
數
的
四
十
三
%
;
工
廠
分
布
集

中
竹
南
鎮
與
頭
份
鎮
，
竹
南
鎮
五

0
0
家
，
屆
全
縣
之
冠
，
頭
份
鎮

凶

-
m
家
次
之
。

工
業
類
別
甚
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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繞 要自 別 竹南饅頭份鎮一灣鄉南庄鄉流敏合計苗栗縣佔本縣比例

it 
食品製造業一回‘必戶 19 36 5 3 63 178 35% 

:i'.1" 紡織業 19 14 O 。 33 109 30% 

石 •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32 6 40 71 56% 

皮萃，毛皮及其製晶製造業 O 2 O 3 14 21 % 

木竹製晶製造業 13 20 。 4 37 109 34% 

家俱及裝飾品製造業 10 6 2 O 18 52 35% 

紙漿，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54 11 O 66 106 62% 

印刷及相關事業 10 8 O 。 18 40 45% 

化學材料製造業 9 17 O 27 58 47% 

化學製品製造業 11 6 O O 17 53 32% 

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O 。 O O 。 8 0% 

橡膠製晶製造業 4 3 O 。 7 26 27% 

塑膠製品製造業 24 17 。 42 15 7 27% 

非金屬礦物製晶製造業 87 68 6 2 163 335 49% 

金屬基本工業 1 1 14 。 。 25 64 39% 

金屬製品製造業 54 70 ? 127 252 50% 

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66 58 2 。 126 220 57% 

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 62 35 3 7 102 219 47% 

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2 14 。 17 74 23% 

精密器械製造業 2 2 O O 4 17 24% 

雜項工業製晶製造業 11 8 4 O 23 60 38% 

總 500 414 29 15 958 2 、 222 43% 

單位:家

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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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V
忱
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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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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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數
超
過
全
縣
各
業
半
數
者
有

.. 

紙
類
製
造
、
機
械
設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、
成
衣
及
服
飾
品
工
業
、
金
屬
製

品
工
業
等
，
其
他
如
印
刷
業
、
化
學
材
料
製
造
業
、
非
金
屬
礦
物
製
品
製
造
業
、
電
力
及
電
子
機
械
產
品

製
造
修
配
業
亦
盛
，
廠
數
均
超
過
全
縣
總
數
的
四
成

。

而
機
械
設
備
製
造
修
配
業
、
金
屬
製
品
工
業
、
非

金
屬
礦
物
製
品
製
造
業

、

電
力
及

一直
子
機
械
產
品
製
造
修
配
業
廠
數
均
超
過
百
家

。

根
據
苗
栗
縣
政
府
統
計
資
料
，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十
月
底
，
中
港
溪
流
域
的
工
商
分
布
情
形
顯
示

:

流

域
內
商
業
共
有

二
七
四
四
0
家
，
非
商
業
之
第
三
級
產
業
則
有
二
四
五
六
家
，
集
中
於
下
游
的
頭
份
、
竹

南
鎮
，
分
佔
流
域
第

一
二級
產
業
之
五
十
%
與
四
十
四
%
'
即
流
域
內
九
十
四
%
第

三
級
產
業
均
分
布
於
頭

份
、
竹
南

二
鎮
，
事
實
上
，
頭
份

、
竹
南
也
是
苗
栗
縣
最
重
要
的
工
商
業
集
中
地
區
，
為
苗
栗
縣
生
產
力

最
高
的
鑽
石
城
鎮
，
高
懸
縣
轄
北
境
放
出
璀
璋
的
光
芒

。

作
者
簡
介

湯
慧
敏
，
台
灣
省
苗
柔
縣
人
，
台
灣
師
花
大
學
社
會
教
育
系
新
聞
組

、
地
理
輸
系
畢
業
，

成
為
國
中
教
師

。

若
有

《
再
見
道
卡
斯

)
，
並
參
與

《
頭
屋
鄉
志

γ

《
苗
菜
市
志

》
、

《
物
由
于

氏
世
的
後
龍
溪

γ

《
五
聖
宮
志

》
等
地
方
文
史
調
查
與
撰
稿
工
作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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